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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7 年 1 月 2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民法繼承篇之部份條文前，民法第 1148 條規定，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

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亦即基本上「父債子還」之規定是

有的，子女們除了得繼承父母生前留下的財產外，也應該清償父母親生前留下的債務；

如果子女無法負擔父母所留下之債務時，子女可向法院聲請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然而

民法規定「拋棄繼承」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為之，而「限定繼承」則是自

繼承開始時起三個月內為之，但社會上時有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久未連繫，不知被繼承人

已亡故而自己成為繼承人之情形，致未能於上開期間內完成拋棄或限定繼承程序，因而

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失之過苛，是故本次修正內容則給予繼承人多一

點時間、空間考量應負擔之權利義務，並預防有家人忘記替年幼的孩子辦理拋棄繼承、

或未成年孩子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不幸集體遇難，致該孩子不知如何辦理拋棄繼承或限制

繼承而背負大筆債務之不幸事件。其修正內容及說明如下： 
一、民法第 1148 條：「一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

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二  繼
承人對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

為限，負清償責任。」 
說明：被繼承人之保證契約債務，與被繼承人之一般債務相同，均為繼承之標的，其保

證債務如於被繼承人生前即已發生代負履行責任，則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

除主張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外，應依第一項規定概括承受；至於被繼承人死亡後

始發生代負履行之保證契約債務，雖亦為繼承之標的，惟因係於被繼承人死亡後

始發生，繼承人於繼承時無法預知，以致不能確實主張權益，故不宜由繼承人負

無限制的清償責任。 
二、民法第 1153 條規定：「一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二  繼承人

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

責任。三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

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 
說明：由於本法採當然繼承制度，使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有直接因被繼承人

死亡而負擔其債務之危險，為避免此種危險影響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

之人格及發展，明定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

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超過遺產部分，不負清償責任。至於與無行為能力人

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共同繼承之人，如未主張限定繼承時，則仍為概括繼承，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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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承受被繼承人之債務，並負連帶責任。 
三、民法第 1154 條規定：「一  繼承人得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

務。二  繼承人有數人，其中一人主張為前項限定之繼承時，其他繼承人除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外，視為同為限定之繼承：1.於為限定繼承前，已為概括繼承之表示。

2.已逾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所定期間。三  為限定之繼承者，其對於被繼承人之權

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 
說明：由於現行條文所謂其他繼承人視為同為限定繼承，有無包括其他繼承人已為單純

承認之情形，尚有爭議，且主張限定繼承期間起算點，已修正為自知悉時起算三

個月，於有多數繼承人而各繼承人知悉時點不同之情形，若已有繼承人單純承認、

或逾法定限定繼承期間而成為概括繼承人，嗣後他繼承人始為限定繼承時，則前

已為概括繼承人，是否仍有現行條文第 2 項規定之適用，亦有疑義。為杜爭議，

乃於本項增列同為限定繼承之除外事由，一為於為限定繼承前，已為概括繼承之

表示者；一為已逾第 1156 條所定期間者，不因其他繼承人嗣後為限定繼承之表示

而溯及享受限定繼承之利益，以兼顧交易安全。 
四、民法第 1156 條規定：「一  為限定之繼承者，應於繼承人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

月內呈報法院。二  法院接獲前項呈報後，應定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期間，命繼

承人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必要時，法院得因繼承人之聲請延展之。」 
說明：所謂「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係指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且自己已成為繼承人之時，

始開始起算主張限定繼承之期間，蓋繼承人如為第一順序次親等或第二順序以下

之繼承人，未必確知自己已成為繼承人，故應自其知悉得繼承之時起算，以保障

繼承人之權利；如繼承人因久未連繫，不知被繼承人家庭狀況，縱知悉被繼承人

死亡，惟不知悉自己是否成為繼承人者，仍非屬本條所定知悉之情形，故當事人

是否知悉，宜由法院於具體個案情形予以認定。 
五、民法第 1163 條規定：「繼承人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五十

四條所定之利益：1.隱匿遺產情節重大。2.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3.
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4.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為限定繼承者，未於同條第二項所定期間提出遺產清冊。」 
六、民法第 1174 條規定：「一  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二  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

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三  拋棄繼承後，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

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七、民法第 1176 條規定：「一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

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二  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中，

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三  與配偶同為繼承之

同一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而無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歸屬於配偶。四  
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五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

其親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六  先順序繼承人

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

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七  因他人拋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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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應為繼承之人，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時，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為

之。」 
八、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1 條：「一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

日修正施行前開始且未逾修正施行前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者，自修正施行

之日起，適用修正後限定或拋棄繼承之規定。二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時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由其繼續履行繼承債

務顯失公平者，於修正施行後，得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三  前項繼承人

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已清償之債務，不得請求返還。」 
說明：在本次民法修正施行前即開始之繼承事件，於修正施行時，尚未逾修正施行前為

限定或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者，為釐清此類繼承事件之法定期間適用疑義，明定

自修正施行之日起，適用修正後限定或拋棄繼承之規定。又本次修正之民法第

1153 條第 2 項已明定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對被繼承人之債務，僅以所

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惟另鑑於本法施行前之繼承事件中，無行為能力人或

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繼承人，未能於法定期間主張限定或拋棄繼承者，而至今仍承

受繼承債務，以致影響其生存權及人格發展，顯有失公平，為保障此等繼承人之

權益，規定於修正施行後，得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至於本次修正施行

前繼承人已依修正前之規定返還債務者，為免影響法律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

爰明定繼承人對於已清償之債務，不得請求返還。 
由以上修法內容得知，本次修法方向主要係將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繼承

債務時，由修正前之「概括繼承」，修正為「限定繼承」，並將適用時間回溯至繼承時起，

因此本次修正條款亦被稱為係解除背債兒條款。至於成年人繼承他人權利義務時，則應

依自行斟酌，若有債務多於權利之情形時，仍然必須於法定期間內完成辦理拋棄繼承或

限定繼承程序。 


